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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制裁一欧盟理事会第 “7/⒛I2号 条例—伊朗出口原油和石油产品一自

zO12年 7月 1日 起实施贸易禁运

各会员公司:

协会会员己经通过协会通函和国际保赔协会集团发布的有关伊朗制裁的
”
常见问题解答

”

O认Qθ,了 解了禁运措施对于源自伊朗的原油和石油产品贸易的影响,以 及自2012年 7

月 1日生效后,其 对于协会承保的影响。 虽 然媒体上有一些猜测,可 能推迟禁令的实施

时问,但 是欧盟理事会于 6月 25日 发布的的新闻通稿确认了自7月 1日 起,对 于根据

2012年 1月 23日 之前签订的合同进行的进口和运输伊朗石油的除外规定和对于受欧盟

法律监管的保险人对伊朗石油运输提供保赔保险的除外规定,都 将停止,同 时 (根据条

例的规定)这 些行为都将被禁止。

贸易和保险禁令

根据条例第 11条 1d和 第 ⒓条 2的 规定,将 禁止协会为会员进行的运输源自伊朗的原

汕或石汕产品的航次提供保险,而 无论共最终目的地是在欧盟之内还是之外。对于伊朗

石化产品的运输和保险禁令己经于2012年 5月 1日生效。运输此类原汕和石油产品(禁

令对于处于欧盟之内的或受欧盟监管的船东布效,但 对于处于欧盟之外,不 受欧盟法律

监管的船东则可以在欧盟水域外进行此类运输)将 会触发协会的制裁除外条款。对于可

以合法地继续运输此类货物并计划实施此类行为的会员,协 会建议其向不受条例中禁令

管辖的保险人或主权担保计划寻求’Lx代的贲仟倮险或财务担保安排。如果会员计划实施

l



此类航次,建 议在航次开始前和航次完成时都要通知协会。

燃油

根据
“
常见问题解答

”
σAQs)中 的解释,禁 令不仅针对运输原油和石油产品等货物,其

对于添加源于伊朗的燃油也同样有效。因此,并非只有油轮会受贸易和保险禁令的限制,

所有类型的船舶都可能潜在的受此限制。 女口果事先已经知道计划添加的燃油是源自伊

朗,那 么则不能添加此类燃油。当有任何理由怀疑燃油可能源自伊朗,或 混合了伊朗燃

油时,强 烈建议会员在添加燃油之前确认燃油并非源自伊朗,在 没有收到此类确认的情

况下,谨 慎的做法是寻求替代的燃油。

协会经理机构将继续关注有关贸易和保险的制裁描施的实施进程,以 便即时通知会员。

特此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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